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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养老机构认知障碍床位
照护服务实施细则

为提高本区认知障碍床位照护服务水平，加快发展面向

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、康复服务，探索建立本区认知障碍

床位照护服务体系。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本市“十

四五”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制定相关实施细则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了缓解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压力，提升养老服务机构

认知障碍照护能力，在养老服务机构（养老机构或长者照护

之家）中设置认知障碍照护床位，为认知障碍老年人营造家

庭式住养环境，提供针对认知障碍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护、生

活自理能力训练、精神支持、社会交往等专业性、全方位服

务；培育通过认知障碍照护专业培训的服务队伍；搭建认知

障碍老年人与社区的交流平台，培育社区认知障碍非正式照

护力量，为社区内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务。

二、服务对象

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的服务对象为本市户籍的 60 岁及以

上、经统一需求评估和认知障碍专项测评后符合机构入住要

求的老年人。认知障碍专项测评由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全市统

一的方法和标准开展。

三、设置与管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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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选址要求

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设置在本市的养老服务机构内，相对

独立。可以在养老服务机构内部，选择独栋建筑、独立楼层

或楼层中的部分区域进行设置，也可以将养老服务机构全部

设置为认知障碍照护机构。鼓励与精神卫生诊疗资源临近设

置。

（二）平面布局与面积标准

1.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布局采取“小单元”模式，每单元

6-18 床。每个机构可根据场地条件设置 1个或多个单元。

2.在合理布局的前提下，鼓励设置单人间，多人间每间

原则上不超过 4床，且床之间有私密性隔断。

3.环境布置按照“居家”理念，着重打造温馨、舒适的

家庭氛围，避免奢华和机构化。

4.在机构内部设置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的，整个认知障碍

照护区域内床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20 平方米。养老机构、长者

照护之家全部设置为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的，床均建筑面积按

原有标准执行。认知障碍照护单元单人间使用面积不低于 7

平方米，多人间的单床使用面积不低于 5平方米。

（三）认知障碍照护单元用房组成

1.单个认知障碍照护单元由卧室、餐厅、公共客厅、备

餐区、公用卫生间、助浴室、照护站、污物处理间、储藏室

以及活动、自理能力训练场所等用房组成，其中餐厅、公共

客厅、活动、自理能力训练场所等可以综合设置，污物处理

间、储藏室等可与机构内其他区域的同类功能用房合并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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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照服务人数设置公共客厅面积，便于老人交流互动、

开展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等。

3.鼓励设置园艺治疗区域和室外活动场所。

4.公共卫生间不少于 2个，每增加 6人需增加一个厕位。

助浴室需配更衣室、设厕位。

（四）认知障碍照护单元设施设备基本配置及要求

1.按照家庭环境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，一般需包括：电

视机、沙发、茶几、餐桌、餐椅、微波炉或电磁炉、冰箱、

空调、热水开水器、消毒柜、床、床头柜、衣柜、办公桌、

电脑等（上述设施设备可以由具备同类功能的其他设施设备

替代）。部分设施设备如消毒柜等可根据机构实际情况与其

他区域共享配置。

2.配置开展相关服务所需的基本装备（如护理设备、作

业疗法设备等）。配备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无障碍设施、技

防、消防、照明、防滑、紧急呼叫、卫生消毒等安全防护措

施。

3.照护区域内安装门禁系统，窗户限位（且确保通风良

好），使用防滑且无复杂纹路的地板。公共区域内安装视频

监控系统。老人卧室房门不安装内锁，门上设置可视区域，

安装呼叫系统，有条件的可安装离床报警系统。

4.备餐区不用明火，可以使用电磁炉、微波炉等。

5.通过包括色彩、声音、光线、主题装饰等多种手段，

突出空间、时间的变化，以及对不同设施、不同功能区域的

区分。如：使用明暗光线区分活动区域和卧室，使用可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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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源提示白昼与黑夜变化；通过冷暖色调区分不同功能区域，

通过不同颜色区分老人各自的物品等，增加提示功能。

6.设施设备的设计安装需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。如：使

用安全插座，开关、按键等安装于老人无法触摸的地方，坚

硬、突出部位安装防护条，橱柜安装橱门安全锁等。环境设

置中无任何锐利突出物、易误食物品，所有锋利器具、消毒

剂等危险物品妥善保管。

7.标识、指示牌要醒目，有个性特点，有防脱落措施。

8.服务场所内不得出现敏感或歧视性用语，如“老年痴

呆”、“老年精神病”、“失智”等。

四、运营要求

1.机构对入住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的对象需进行认知障碍

照护专项测评，制定专属照护计划，鼓励照护计划个案化，

并配备相关风险预案。

2.每个机构需配置一名专职或兼职经过专业培训、拥有

照护计划制定能力的专业人员（以下简称“照护计划制定专

员”）。认知障碍照护相关从业人员（管理人员、护理人员、

照护计划制定专员等）均需经过认知障碍照护专业知识和技

能培训。该培训由第三方统一组织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3.护理人员与入住对象的配比不低于 1:3；每个照护单元

夜晚护理人员不少于 1人，以安全为前提，按需配置。

4.形成认知障碍照护服务清单和操作规范。

5.签订认知障碍照护服务合同，明确服务内容和收费。

6.与医疗卫生机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医生建立合作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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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确保认知障碍照护单元能及时、定期得到相应的医疗服

务和指导。

7.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向社区开放设施和服务，鼓励社区

志愿者共同参与照护。

五、扶持政策

对养老机构（含长者照护之家）中设置的认知障碍照护

床位，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每张床位 1万元的标准给

予一次性补贴，区财政按照不低于 1∶1配比；由市级福利彩

票公益金补贴的新增养老机构（含长者照护之家）同时设置

认知障碍照护床位，可叠加享受新增床位和认知障碍照护床

位补贴。

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每个认知障碍照护单元给予一次

性补贴 10 万元。各区对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给予运营补贴，自

正式执业之日起补贴三年，按照每张床位第一年 5000 元、第

二年 3000 元、第三年 2000 元的标准进行扶持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领导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建设是社会养老服务体

系中的重要环节，是回应社会需求、解决民生难题的重要举

措，各街镇要高度重视，扎实推进。

2.整合资源。充分对接医疗服务资源，形成医疗资源对

认知障碍照护机构实质性支持的长效机制。加快专业服务队

伍建设，培育非正式照护力量，引导专业社会力量参与认知

障碍照护服务。

3.规范管理。政府投资举办或设置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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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采取公建民营方式委托专业组织或机构运营。

保基本养老机构中提供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的床位费和护

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，在照护分级时考虑认知障

碍因素，按照照护等级和服务协议收费。长者照护之家内设

置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，公建民营机构按照双方协议收费，

其他的自主收费。

按照本文件相关规定对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进行验收和发

放补贴， 严格执行福彩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勤

俭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。


